鹿 寨 县 行 政 审 批 局
鹿审环批复〔2025〕28号

关于广西金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鹿寨县200m3/d化粪池污水处理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bookmark: _GoBack]广西金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来的《广西金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鹿寨县200m3/d化粪池污水处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经审查，批复如下：
一、广西金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鹿寨县200m3/d化粪池污水处理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柳州市鹿寨县新柳大道鹿寨第二污水处理厂北侧（中心坐标：东经109°39′51.312″，北纬24°25′22.894″），项目总用地面积为1822.5㎡，属于新建项目，建设日处理规模200m3/d化粪池污水的污水处理站，主要服务周边20公里范围内居民区、商业区化粪池及管网的应急清掏需求。总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00万元。
本项目已在“广西投资项目在线并联审批监管平台”进行了备案登记，项目代码：2504-450223-89-02-972840。从环境影响角度考虑，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所列的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须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重点抓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做好施工期扬尘防治工作，通过围挡覆盖、洒水抑尘、车辆冲洗等措施以减轻污染。施工期扬尘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限值。
（二）恶臭气体通过集气管道收集至碱洗塔处理后通过15m高DA001排气筒达标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2限值。
（三）强化污泥脱水房等区域密闭措施，确保厂界恶臭气体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1限值。
（四）全厂废水（含生活污水、设备冲洗水、喷淋废水等）经厂区“筛网和机械格栅+调节池+AA/O池+沉淀池”工艺处理，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B级标准和鹿寨县城第二污水处理厂的接纳标准后排入鹿寨县城第二污水处理厂。
（五）合理布局高噪音设备，对噪声源强较大的设备采取有效的隔声降噪减震措施，确保施工期厂界噪声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限值标准，运营期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六）做好一般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和妥善处置工作。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按要求设置相关污染防治设施。
（七）危险废物的暂存及转运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规定设置相关污染防治设施。
（八）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要求，厂区划分重点防渗区、一般防渗区和简单防渗区，落实分区防渗措施技术要求。
（九）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一排污口(源)》和《排污口规范化整治要求(试行)》有关规定建设规范化的排污口，须按排污许可相关管理要求定期进行监测。
（十）按照《关于印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发〔2015〕4号)等相关要求，制定应急预案，配备相应的应急保障物资，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建立健全施工、运行期环保管理制度，加强环境管理，制定并落实环境保护规章制度，确保环保措施的有效落实，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转以及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三、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工程建成后，须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未经验收，不得擅自投产。
四、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同意后方可建设。


鹿寨县行政审批局
2025年9月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鹿寨县行政审批局
	     2025年9月10日印发 



1

